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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所有权的类型 按照《民法通则》第73条、74条、75条的规

定，我国的所有权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国家所有权、集体

所有权、个人所有权亦称自然人所有权。 所谓“国家所有权

”，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享有的对国家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我国宪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

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在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

全民所有制还是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就是说，所有的国

家财产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体人民所有。 国家所有权的法

律特征首先强调国家所有权的完整性；其次是国家所有权的

双重性，它既是国家财产的所有人，又是社会经济管理中的

主权者，所以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不能与民事权利混淆；

最后还强调国家所有权主体的统一性。在我国，国家所有权

的主体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国家所有权惟一的、统一

的主体。 就国家所有权的客体而言，过去一直强调其具有无

限广泛性。 就国家所有权的内容而言，强调统一领导，分级

管理，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等。 所谓“集体所有权”，其实

是指劳动群众集体组织依法对其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

和处分的权利，它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 

过去我们一直讲，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个体所有制改造

成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在我国，这个过渡分两步走：第

一步是变个体为集体所有制，第二步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



所有制。现在我们强调集体所有权主体的广泛与多样性。集

体所有权主体的种类除了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

济组织和乡镇集体企业外，城市大集体企业、街道小集体企

业、劳动服务公司、民办科技企业等都包括在内。集体所有

权主体的团体性是其特有的法律特征。 我们过去强调集体所

有权客体的限定性，这意味着，劳动群众集体所有权的客体

包括除了法律规定的国家专有的财产以外的其他任何财产，

但要比国家所有权的客体窄得多。 集体所有权内容的独立性

集中体现在民主管理原则上。集体经济组织在国家法律、政

策许可的范围内，享有经营自主权。以兼顾国家，集体，个

人三者利益为原则。集体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集

体组织的经营方式，在不改变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可

以采取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贯彻按劳付酬、多劳多得、

有利生产和团结的原则，要正确处理积累与分配的关系。 亦

称“个人所有权”，是指自然人对其合法收入和个人所有的

财产包括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依法行使的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自然人个

人拥有的生产资料的范围越来越大。在股份经济中，自然人

个人已拥有股权等个人财产的所有权。可以说，凡是法律不

禁止自然人个人所有的财产，都是自然人个人财产权的客体

，自然人个人都可以依法取得其所有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